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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宗地编号：SG-2026）等共29宗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
· 委托人：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鹏、郑燚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290-P03DYGJ2号

咨询意见函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宗地编号：SG-2026）等共29宗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宗地编号：SG-2026）等共29宗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29宗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及介绍，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计为989611.21平方米（不含中小学及幼托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为2763365.83平方米，咨询对象各地块面积指标详见附表。咨询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内场地未平整，有待拆除建筑物。

本次咨询按照土地用途及拟开发建设内容将咨询对象分为6部分：

咨询对象1为地块52、46、47、50、18、42、43、58、16、4、10等共1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93370.6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430774.97平方米，拟建住宅及配套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详见面积清单；

咨询对象2为地块27、29、14、11、24、25等共6宗商业、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71421.12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585950.02平方米，拟建住宅及公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详见面积清单；

咨询对象3为地块28、23、26、2、6、8、9等共7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6393.6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422929.52平方米，全部拟建公寓用房；

咨询对象4为地块53、54、57等共3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6132.3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55358.78平方米，全部拟建独栋商业用房；

咨询对象5为地块30，为1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8516.6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48133.44平方米，全部拟建办公用房；

咨询对象6为SG-2026地块，为1宗文化设施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3576.7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20219.1平方米，全部拟建会展中心用房；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6月4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文化设施用地50年。

2.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未考虑宗地内现状待拆迁建筑物涉及的拆迁安置补偿费对咨询结果的影响。

3.规划利用条件：咨询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2763365.83平方米，拟建建筑类型为高层住宅、公寓（商业）、配套商业、独栋商业、办公楼（商业）、会展中心（文化设施）、其中会展中心（文化设施）、公寓（商业）为精装交付，住宅、配套商业、独栋商业、办公楼（商业）为毛坯交付。
4.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详见下表： 

	序号
	咨询对象
	宗地编号
	所属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土地用途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m2)
	容积率
	市场价格（万元）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万元）

	1
	咨询对象1
	地块52
	SG-2024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32256.84
	2.9
	34705
	31168

	2
	
	地块46
	SG-2023
	小店区，东至规划路，南至东桥村、西桥村，西至大运路，北至巩家堡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托幼
	48018.26
	2.9
	52178
	47677

	3
	
	地块47
	SG-2023
	小店区，东至规划路，南至东桥村、西桥村，西至大运路，北至巩家堡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25323.37
	2.9
	27245
	24193

	4
	
	地块50
	SG-2023
	小店区，东至规划路，南至东桥村、西桥村，西至大运路，北至巩家堡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52290.72
	2.9
	57382
	50703

	5
	
	地块18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36233.86
	2.9
	39373
	36468

	6
	
	地块42
	SG-2030
	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托幼
	59108.51
	2.9
	61571
	55682

	7
	
	地块43
	SG-2030
	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63556.1
	2.9
	69744
	61152

	8
	
	地块58
	SG-2032
	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73041.86
	2.9
	80937
	70772

	9
	
	地块16
	SG-2031
	小店区，太茅西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六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49333.83
	2.9
	53608
	48319

	10
	
	地块4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26677.88
	2.9
	28703
	25937

	11
	
	地块10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30529.45
	2.9
	32847
	29681

	12
	咨询对象2
	地块27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商业兼容居住（兼容比例≤40%）
	21040.53
	3.5
	23271
	21446

	13
	
	地块29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商业兼容居住（兼容比例≤40%）
	20858.51
	3.5
	23070
	21262

	14
	
	地块14
	SG-2031
	小店区，太茅西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六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35%）
	47251.83
	3.5
	52773
	47226

	15
	
	地块11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27111.21
	4
	34269
	29950

	16
	
	地块24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28461.83
	3
	27255
	25666

	17
	
	地块25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26697.21
	3
	25565
	24189

	18
	咨询对象3
	地块28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商业
	17993.14
	3.5
	18528
	17432

	19
	
	地块23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
	26296.89
	3.8
	29689
	26700

	20
	
	地块26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
	26219.95
	3.8
	29602
	26620

	21
	
	地块2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商业
	9264.66
	2
	5503
	5207

	22
	
	地块6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商业
	14204.19
	2
	8437
	7983

	23
	
	地块8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商业
	21402.64
	3.5
	22038
	20152

	24
	
	地块9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商业
	11012.17
	3.5
	11227
	10295

	25
	咨询对象4
	地块53
	SG-2024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商业
	15009.08
	1.2
	5963
	5642

	26
	
	地块54
	SG-2024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商业
	15795.74
	1.2
	6276
	5938

	27
	
	地块57
	SG-2032
	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商业
	15327.49
	1.2
	6090
	5762

	28
	咨询对象5
	地块30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商业
	18516.68
	8
	37963
	29492

	29
	咨询对象6
	SG-2026
	SG-2026
	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
	文化设施用地
	133576.78
	0.9
	16313
	15435

	合计
	989411.21
	——
	922125
	828149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咨询对象尚未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咨询以咨询对象可正常办理完成出让手续并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出让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费用。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次咨询以咨询对象可按设定的规划条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设前提。

5.咨询对象拟开发产品类型均以委托人介绍及其提供的《太原汾东创新城项目（二期）启动会报告》为依据进行设定。

6.咨询对象市场价格为922125万元，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总土地取得费用为732790万元，咨询对象按整体考虑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为839341万元（具体计算过程详见计算过程四）。
7.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所属项目自持类用房规划建筑面积共计24.88万平方米，其中会展中心规划建筑面积为12.02平方米，酒店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8万平方米，购物中心规划建筑面积为4.86万平方米，但目前尚无规划明细，无法提供拟建自持类用房所属具体宗地编号。经测算，咨询对象扣减拟建自持类用房余下部分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为869217万元（因无法确认拟建自持类用房所属具体宗地，该结果为按项目整体考虑测算得出），该部分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为787379万元（具体计算过程详见计算过程五）。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一：

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清单

	序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总土地面积
	规划用途
	分用途土地面积
	容积率
	规划建筑面积

	1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1号
	SG-2026
	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
	文化设施用地
	50年
	133576.78
	文化设施用地
	133576.78
	0.9
	120219.1

	2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29号
	SG-2024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116209.81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116209.81
	1
	——

	
	
	地块52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32256.84
	住宅用地
	30644
	2.9
	88867.6

	
	
	
	
	
	
	
	商业用地
	1612.84
	2.9
	4677.24

	
	
	地块53
	
	商业
	
	15009.08
	商业用地
	15009.08
	1.2
	18010.9

	
	
	地块54
	
	商业
	
	15795.74
	商业用地
	15795.74
	1.2
	18954.89

	
	
	地块55
	
	中小学用地、托幼
	
	53148.15
	中小学用地
	47148.15
	1
	47148.15

	
	
	
	
	
	
	
	托幼用地
	6000
	1
	6000

	3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28号
	SG-2023
	小店区，东至规划路，南至东桥村、西桥村，西至大运路，北至巩家堡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148954.97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148954.97
	2.9
	——

	
	
	地块46
	小店区，东至规划路，南至东桥村、西桥村，西至大运路，北至巩家堡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54018.26
	住宅用地
	45617.35
	2.9
	132290.32

	
	
	
	
	
	
	
	商业用地
	2400.91
	2.9
	6962.64

	
	
	
	
	
	
	
	托幼
	6000
	1
	6000


	
	
	地块47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25323.37
	住宅用地
	24057.2
	2.9
	69765.88

	
	
	
	
	
	
	
	商业用地
	1266.17
	2.9
	3671.89

	
	
	地块48
	
	中小学用地
	
	17322.62
	中小学用地
	17322.62
	1
	17322.62

	
	
	地块50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52290.72
	住宅用地
	49676.18
	2.9
	144060.92

	
	
	
	
	
	
	
	商业用地
	2614.54
	2.9
	7582.17

	4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4号
	SG-2029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商业、商业兼容居住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14642.72
	居住兼容商业、商业、商业兼容居住
	114642.72
	3.5
	——

	
	
	地块18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住宅70年；商业40年
	36233.86
	住宅用地
	34422.17
	2.9
	99824.29

	
	
	
	
	
	
	
	商业用地
	1811.69
	2.9
	5253.9

	
	
	地块27
	
	商业兼容居住（兼容比例≤40%）
	
	21040.53
	住宅用地
	8416.21
	3.5
	29456.74

	
	
	
	
	
	
	
	商业用地
	12624.32
	3.5
	44185.12

	
	
	地块28
	
	商业
	
	17993.14
	商业用地
	17993.14
	3.5
	62975.99

	
	
	地块29
	
	商业兼容居住（兼容比例≤40%）
	
	20858.51
	住宅用地
	8343.4
	3.5
	29201.9

	
	
	
	
	
	
	
	商业用地
	12515.11
	3.5
	43802.89

	
	
	地块30
	
	商业
	
	18516.68
	商业用地
	18516.68
	8
	148133.44

	5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5号
	SG-2030
	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托幼50年
	126864.61
	居住兼容商业、托幼
	126864.61
	2.9
	——

	
	
	地块42
	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住宅70年；商业40年；托幼50年
	63308.51
	住宅用地
	50497.66
	2.9
	146443.21

	
	
	
	
	
	
	
	商业用地
	5610.85
	2.9
	16271.47

	
	
	
	
	
	
	
	托幼用地
	7200
	1
	7200

	
	
	地块43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63556.1
	住宅用地
	57200.49
	2.9
	165881.42

	
	
	
	
	
	
	
	商业用地
	6355.61
	2.9
	18431.27

	6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7号
	SG-2032
	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
	住宅70年；商业40年
	88369.35
	居住兼容商业
	88369.35
	2.9
	——

	
	
	地块57
	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西，八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商业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5327.49
	商业用地
	15327.49
	1.2
	18392.99

	
	
	地块58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73041.86
	住宅用地
	69389.77
	2.9
	201230.33

	
	
	
	
	
	
	
	商业用地
	3652.09
	2.9
	10591.06

	7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6号
	SG-2031
	小店区，太茅西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六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
	住宅70年；商业40年
	96585.66
	居住兼容商业
	96585.66
	2.9
	——

	
	
	地块14
	小店区，太茅西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六号线以南，十号线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35%）
	住宅70年；商业40年
	47251.83
	住宅用地
	16538.14
	3.5
	57883.49

	
	
	
	
	
	
	
	商业用地
	30713.69
	3.5
	107497.92

	
	
	地块16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49333.83
	住宅用地
	46867.14
	2.9
	135914.71

	
	
	
	
	
	
	
	商业用地
	2466.69
	2.9
	7153.4

	8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3号
	SG-2028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托幼50年
	138387.09
	居住兼容商业、托幼
	138387.09
	4
	——

	
	
	地块11
	汾东南路两侧，规划路以北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住宅70年；商业40年；托幼50年
	27111.21
	住宅用地
	10844.48
	4
	43377.92

	
	
	
	
	
	
	
	商业用地
	16266.73
	4
	65066.92

	
	
	地块23
	
	商业
	
	26296.89
	商业用地
	26296.89
	3.8
	99928.18

	
	
	地块24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28461.83
	住宅用地
	11384.73
	3
	34154.19

	
	
	
	
	
	
	
	商业用地
	17077.1
	3
	51231.3

	
	
	地块25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40%）
	
	30297.21
	住宅用地
	10678.88
	3
	32036.64

	
	
	
	
	
	
	
	商业用地
	16018.33
	3
	48054.99

	
	
	
	
	
	
	
	托幼用地
	3600
	1
	3600

	
	
	地块26
	
	商业
	
	26219.95
	商业用地
	26219.95
	3.8
	99635.81

	9
	并自然资公出告字[2020]32号
	SG-2027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153423.11
	居住兼容商业、中小学、托幼
	153423.11
	2.9
	——

	
	
	地块2
	滨河东路以东，汾东南路以西，化章街以南，规划路以北
	商业
	住宅70年；商业40年；中小学50年；托幼50年
	9264.66
	商业用地
	9264.66
	2
	18529.32

	
	
	地块4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
	
	26677.88
	住宅用地
	25343.99
	2.9
	73497.57

	
	
	
	
	
	
	
	商业用地
	1333.89
	2.9
	3868.28

	
	
	地块6
	
	商业
	
	14204.19
	商业用地
	14204.19
	2
	28408.38

	
	
	地块7
	
	中小学用地、托幼
	
	40332.12
	中小学用地
	36732.12
	1
	36732.12

	
	
	
	
	
	
	
	托幼
	3600
	1
	3600

	
	
	地块8
	
	商业
	
	21402.64
	商业用地
	21402.64
	3.5
	74909.24

	
	
	地块9
	
	商业
	
	11012.17
	商业用地
	11012.17
	3.5
	38542.6

	
	
	地块10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30529.45
	住宅用地
	27476.51
	2.9
	79681.88

	
	
	
	
	
	
	
	商业用地
	3052.94
	2.9
	8853.5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合计
	1117014.1
	——
	——
	——
	2890968.37

	本次咨询范围（不含中小学及托幼用地）
	989411.21
	——
	——
	——
	2763365.83


附件二：测算过程

一、咨询对象测算过程

依前述，本次咨询按照土地用途及拟开发建设内容将咨询对象分为6部分：
咨询对象1：

首先，运用市场比较法及剩余法求取地块52楼面单价；其次，以地块52楼面单价为基准，对规划建筑面积等因素进行调整并求取咨询对象1其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最后，求和求取咨询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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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地块5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小店区,东至马练营路,南至太原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至马练营西路,北至马练营村
	唐槐园区
	唐槐园区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20-5-15
	100
	2019-11-20
	98
	2019-11-20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配建
	有
	100
	无
	105
	无
	105
	有
	100

	区域因素
	居住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差
	98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2256.84
	100
	30524.29
	100
	45705.61
	100
	102067.01
	102

	
	容积率
	2.9
	100
	2
	102
	2.9
	100
	2.9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
	3255
	2900
	2791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864
	2981
	2818
	2792


楼面单价＝（2981＋2818＋2792）÷3＝2864（元/平方米）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98741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商业
	　
	　
	　

	（1）
	楼面单价（元/㎡）
	10298 
	15492
	　
	　
	　

	（2）
	建筑面积（㎡）
	88867.60 
	4677.24 
	
	
	

	（3）
	总额（万元）
	91516 
	7246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2451
	　
	24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7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066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871
	93544.84 
	200
	　
	　

	5）
	相关税费
	337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6399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935
	93544.84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42
	　
	　
	　
	　

	1）
	住宅
	800
	88867.60 
	90
	　
	　

	2）
	非住宅
	42
	4677.24 
	90
	　
	　

	（4）
	管理费用
	423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481 
	　
	　
	1.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429
	0.1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429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5267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6776
	0.1396 
	P土
	　
	前8项之和

	1）
	　
	36776 
	　
	　
	　
	　

	2）
	　
	0.1396
	　
	　
	　
	　

	（10）
	投资利润
	4512 
	0.1558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512
	　
	　
	　
	　

	3 .土地价格
	　
	44368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注：建安费用＝2400×93544.84÷10000＝22451（万元）
楼面单价＝44368×10000÷93544.84＝4743（元/平方米）
（三）地块52楼面单价
	咨询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块52
	市场比较法
	2864
	55%
	3710

	
	剩余法
	4743
	45%
	


（四）咨询对象1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1地块52、46、47、50、18、42、43、58、16、4、10等共11宗住宅、商业用地，各地块位置相近且同属同一区域，拟建内容相同，本次评估以地块52楼面单价为基准，对咨询对象1中其他地块规划建筑面积、容积率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到咨询对象1剩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

	位置/类型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单价
	总价

	地块52
	93544.84
	1
	2.5（含）-3
	3710
	34705

	地块46
	139252.95
	1.01
	2.5（含）-3
	3747
	52178

	地块47
	73437.77
	1
	2.5（含）-3
	3710
	27245

	地块50
	151643.09
	1.02
	2.5（含）-3
	3784
	57382

	地块18
	105078.19
	1.01
	2.5（含）-3
	3747
	39373

	地块42
	162714.68
	1.02
	2.5（含）-3
	3784
	61571

	地块43
	184312.69
	1.02
	2.5（含）-3
	3784
	69744

	地块58
	211821.39
	1.03
	2.5（含）-3
	3821
	80937

	地块16
	143068.11
	1.01
	2.5（含）-3
	3747
	53608

	地块4
	77365.85
	1
	2.5（含）-3
	3710
	28703

	地块10
	88535.41
	1
	2.5（含）-3
	3710
	32847

	合计
	1430775
	——
	3762
	538293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2：

首先，运用市场比较法及剩余法求取地块27楼面单价；其次，以地块27楼面单价为基准，对规划建筑面积等因素进行调整并求取咨询对象2其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最后，求和求取咨询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同咨询对象1：

表2：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地块27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小店区,东至马练营路,南至太原融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至马练营西路,北至马练营村
	唐槐园区
	唐槐园区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20-5-15
	100
	2019-11-20
	98
	2019-11-20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配建
	有
	100
	无
	105
	无
	105
	有
	100

	住宅配比
	40(含)-50
	100
	90(含)-100
	115
	90(含)-100
	115
	90(含)-100
	115

	区域因素
	居住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差
	98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1040.53
	100
	30524.29
	100
	45705.61
	100
	102067.01
	102

	
	容积率
	3.5
	100
	2
	103
	2.9
	102
	2.9
	102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
	3255
	2900
	2791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450
	2567
	2403
	2380


楼面单价＝（2567＋2403＋2380）÷3＝2450（元/平方米）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80639 
	　
	　
	　
	　

	序号
	项目名称
	住宅
	公寓
	　
	　
	　

	（1）
	楼面单价（元/㎡）
	10298 
	11385 
	　
	　
	　

	（2）
	建筑面积（㎡）
	29456.74 
	44185.12 
	
	
	

	（3）
	总额（万元）
	30335 
	50305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5628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69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54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73
	73641.86 
	200
	　
	　

	5）
	相关税费
	38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8608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36
	73641.86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63
	　
	　
	　
	　

	1）
	住宅
	265
	29456.74 
	90
	　
	　

	2）
	非住宅
	398
	44185.12 
	90
	　
	　

	（4）
	管理费用
	450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210 
	　
	　
	1.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504
	0.1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504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4301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7472
	0.1396 
	P土
	　
	前8项之和

	1）
	　
	37472
	　
	　
	　
	　

	2）
	　
	0.1396
	　
	　
	　
	　

	（10）
	投资利润
	4750
	0.1558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750
	　
	　
	　
	　

	3 .土地价格
	29657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注：建安费用＝（2400×29456.74＋4200×44185.12）÷10000＝25628（万元）
楼面单价＝29657×10000÷73641.86＝4027（元/平方米）
（三）地块27楼面单价
	咨询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块27
	市场比较法
	2450
	55%
	3160

	
	剩余法
	4027
	45%
	


（四）咨询对象2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2地块27、29、14、11、24、25等共6宗商业、住宅用地，各地块位置相近且同属同一区域，拟建内容相同，本次评估以地块27楼面单价为基准，对建筑面积、容积率及住宅配比情况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到咨询对象2剩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

	宗地号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住宅配比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地块27
	73641.86
	1
	3.5（含）-4
	1
	40(含)-50
	1
	3160
	23271

	地块29
	73004.79
	1
	3.5（含）-4
	1
	40(含)-50
	1
	3160
	23070

	地块14
	165381.41
	1.02
	3.5（含）-4
	1
	30(含)-40
	0.99
	3191
	52773

	地块11
	108444.84
	1.01
	4（含）-4.5
	0.99
	40(含)-50
	1
	3160
	34269

	地块24
	85385.49
	1
	3（含）-3.5
	1.01
	40(含)-50
	1
	3192
	27255

	地块25
	80091.63
	1
	3（含）-3.5
	1.01
	40(含)-50
	1
	3192
	25565

	合计
	585950.02
	——
	3178
	186203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3：

首先，运用市场比较法及剩余法求取地块28楼面单价；其次，以地块28楼面单价为基准，对规划建筑面积等因素进行调整并求取咨询对象3其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最后，求和求取咨询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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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地块28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小店区，太茅东路以东，人民路以西，二号线以南，四号线以北
	东至规划地块,西至太茅西路、北至规划路,南至规划路
	位于小店区东桥村、温家堡村,南至八号线南街、西至真武路、北至八号线
	位于小店区东桥村、温家堡村,南至温家堡村用地,西至规划路,北至八号线,东至真武路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19-9-27
	97
	2019-4-22
	96
	2019-4-22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3.5
	100
	3.5
	100
	3
	100
	4
	99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7993.14
	100
	25363.51
	100
	24060.53
	100
	58441.13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楼面地价）
	——
	2230
	2437
	209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340
	2299
	2539
	2181


楼面单价＝（2299＋2539＋2181）÷3＝2340（元/平方米）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71698

	序号
	项目名称
	公寓

	（1）
	楼面单价（元/㎡）
	11385 

	（2）
	建筑面积（㎡）
	62975.99 

	（3）
	总额（万元）
	71698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2645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9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260
	62975.99 
	200
	　
	　

	5）
	相关税费
	397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8901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630
	62975.99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567
	　
	　
	　
	　

	1）
	住宅
	0
	0.00 
	90
	　
	　

	2）
	非住宅
	567
	62975.99 
	90
	　
	　

	（4）
	管理费用
	451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075 
	　
	　
	1.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502 
	0.1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502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3824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36950 
	0.1396 
	P土
	　
	前8项之和

	1）
	　
	36950 
	　
	　
	　
	　

	2）
	　
	0.1396
	　
	　
	　
	　

	（10）
	投资利润
	4744 
	0.1558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744 
	　
	　
	　
	　

	3 .土地价格
	23162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注：建安费用＝4200×62975.99÷10000＝26450（万元）
楼面单价＝23162×10000÷62975.99＝3678（元/平方米）
（三）地块28楼面单价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块28
	市场比较法
	2340
	55%
	2942

	
	剩余法
	3678
	45%
	


（四）咨询对象3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3地块28、23、26、2、6、8、9等共7宗住宅、商业用地，各地块位置相近且同属同一区域，拟建内容相同，本次评估以地块28楼面单价为基准，对咨询对象3中其他地块规划建筑面积、容积率及配建情况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到咨询对象3剩余商业用地市场价格。
	宗地号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地块28
	62975.99
	1
	3.5（含）-4
	1
	2942
	18528

	地块23
	99928.18
	1.01
	3.5（含）-4
	1
	2971
	29689

	地块26
	99635.81
	1.01
	3.5（含）-4
	1
	2971
	29602

	地块2
	18529.32
	0.98
	2（含）-2.5
	1.03
	2970
	5503

	地块6
	28408.38
	0.98
	2（含）-2.5
	1.03
	2970
	8437

	地块8
	74909.24
	1
	3.5（含）-4
	1
	2942
	22038

	地块9
	38542.6
	0.99
	3.5（含）-4
	1
	2913
	11227

	合计
	422929.52
	——
	2956
	125024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4：

首先，运用市场比较法及剩余法求取地块53楼面单价；其次，以地块53楼面单价为基准，对规划建筑面积等因素进行调整并求取咨询对象4其余住宅、商业用地市场价格；最后，求和求取咨询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同咨询对象3

表4：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地块53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
	东至规划地块,西至太茅西路、北至规划路,南至规划路
	位于小店区东桥村、温家堡村,南至八号线南街、西至真武路、北至八号线
	位于小店区东桥村、温家堡村,南至温家堡村用地,西至规划路,北至八号线,东至真武路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19-9-27
	97
	2019-4-22
	96
	2019-4-22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1.2
	100
	3.5
	90
	3
	92
	4
	88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5009.08
	100
	25363.51
	100
	24060.53
	100
	58441.13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楼面地价）
	——
	2230
	2437
	209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589 
	2554 
	2759 
	2454 


楼面单价＝（2554＋2759＋2454）÷3＝2589（元/平方米）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9634 

	序号
	项目名称
	独栋商业

	（1）
	楼面单价（元/㎡）
	10901 

	（2）
	建筑面积（㎡）
	18010.90 

	（3）
	总额（万元）
	19634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6304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9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60
	18010.90 
	200
	　
	　

	5）
	相关税费
	95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6948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80
	18010.90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62
	　
	　
	　
	　

	1）
	住宅
	0
	0.00 
	90
	　
	　

	2）
	非住宅
	162
	18010.90 
	90
	　
	　

	（4）
	管理费用
	109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96 
	　
	　
	1.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69 
	0.0749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749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69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047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8911 
	0.1135 
	P土
	　
	前8项之和

	1）
	　
	8911 
	　
	　
	　
	　

	2）
	　
	0.1135
	　
	　
	　
	　

	（10）
	投资利润
	1139 
	0.1558
	P土
	15.00%
	　

	1）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139 
	　
	　
	　
	　

	3 .土地价格
	7551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注：建安费用＝3500×18010.9÷10000＝6304（万元）
楼面单价＝7551×10000÷18010.9＝4192（元/平方米）
（三）地块53楼面单价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地块53
	市场比较法
	2589
	55%
	3310

	
	剩余法
	4192
	45%
	


（四）咨询对象4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4地块53、54、57等共3宗商业用地，各地块位置相近且同属同一区域，拟建内容相同，本次评估以地块53楼面单价为基准，对咨询对象4中其他地块规划建筑面积、容积率及配建情况等因素进行修正，得到咨询对象4剩余商业用地市场价格。
	宗地号
	建筑面积
	修正系数
	容积率
	修正系数
	修正单价
	总价

	地块53
	18010.9
	1
	1（含）-1.5
	1
	3311
	5963

	地块54
	18954.89
	1
	1（含）-1.5
	1
	3311
	6276

	地块57
	18392.99
	1
	1（含）-1.5
	1
	3311
	6090

	合计
	55358.78
	——
	3311
	18329


单位：平方米、元/平方米、万元（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5：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转下页）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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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D
	案例G
	案例F

	
	汾东创新城
	东至规划地块,西至太茅西路、北至规划路,南至规划路
	小店区亲贤村,东至、北至规划路,西至体育路,南至亲贤村用地
	位于小店区东桥村、温家堡村,南至温家堡村用地,西至规划路,北至八号线,东至真武路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19.9.27
	97
	2019.1.10
	95
	2019.4.22
	9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8
	100
	3.5
	110
	8
	100
	4
	108

	区域因素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8516.68
	100
	25363.51
	100
	27498.24
	100
	58441.13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2230
	2222
	209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13 
	2090 
	2248 
	2000 


咨询对象5比较价格＝2113×148133.44÷10000＝31301（万元）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99906 

	序号
	项目名称
	办公楼

	（1）
	楼面单价
	13495 

	（2）
	建筑面积
	148133.44 

	（3）
	总额
	199906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8888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444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963
	148133.44 
	200
	　
	　

	5）
	相关税费
	133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97620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481
	148133.44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333
	　
	　
	　
	　

	1）
	住宅
	0
	0.00 
	90
	　
	　

	2）
	非住宅
	1333
	148133.44 
	90
	　
	　

	（4）
	管理费用
	1507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999 
	　
	　
	1.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7493 
	0.155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5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493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10662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122095 
	0.1937 
	P土
	　
	前8项之和

	1）
	　
	122095 
	　
	　
	　
	　

	2）
	　
	0.1937
	　
	　
	　
	　

	（10）
	投资利润
	15591 
	0.1558
	P土
	1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5591 
	　
	　
	　
	　

	3 .土地价格
	46106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三）咨询对象5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市场价格（万元）

	咨询对象5
	市场比较法
	31301
	55%
	37963

	
	剩余法
	46106
	45%
	


咨询对象6：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太原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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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H
	案例I
	案例J

	
	汾东创新城用地
	山西综改示范区唐槐园区
	位于西至加节地块、南至加节地块、东至干渠、北至规划路
	东至省政府直属老龄委经济开发公司、南至城改地块四、西至省公路局北张小区、北至北张城改地块一

	交易时间
	2020.6.4
	100
	2019.1.11
	97.5
	2018.11.6
	97
	2018.11.5
	97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科教
	100
	科教
	100
	科教
	100
	科教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50
	100
	50
	100
	50
	100
	50
	100

	容积率
	0.9
	100
	0.8
	100
	1
	99
	1
	99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办公集聚程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33576.78
	100
	23078
	98
	22680.92
	98
	23938.69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1092
	1548
	1546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14 
	1143 
	1550 
	1548 


咨询对象6比较价格＝1414×120219.1÷10000＝16999（万元）

（二）剩余法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89800 

	序号
	项目名称
	会展中心

	（1）
	楼面单价
	7470 

	（2）
	建筑面积
	120219.10 

	（3）
	总额
	89800 

	2 .扣减项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1）
	建安费用
	48088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24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8%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404
	120219.1 
	200
	　
	　

	5）
	相关税费
	72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53137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202
	120219.1 
	10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082
	　
	　
	　
	　

	1）
	住宅
	0
	0.00 
	90
	　
	　

	2）
	非住宅
	1082
	120219.1 
	90
	　
	　

	（4）
	管理费用
	831 
	　
	　
	1.5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898 
	　
	　
	1.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386
	P土
	　
	4.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715 
	0.1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715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4789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9）
	开发成本
	64654 
	0.1396 
	P土
	　
	前8项之和

	1）
	　
	64654 
	　
	　
	　
	　

	2）
	　
	0.1396
	　
	　
	　
	　

	（10）
	投资利润
	5715 
	0.1039
	P土
	1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39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715 
	　
	　
	　
	　

	3 .土地价格
	15626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1)-开发成本(9)-利润(10)


（三）咨询对象6市场价格

	咨询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市场价格（万元）

	咨询对象6
	市场比较法
	16999
	50%
	16313

	
	剩余法
	15626
	50%
	


二、咨询对象估价结果

咨询对象市场价格＝538293+186203+125024+18329+37963+16313＝922125（万元）

三、咨询对象分地块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根据委托人提供咨询对象分地块成本表，以地块52为例计算咨询对象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则有：

	出让公告号码
	地块编号
	土地性质
	用地面积（㎡）
	容积率
	起始价（万元）
	成交总价（万元）
	分地块总价
（万元）

	SG-2023
	46
	住宅兼容商业
	54018.26
	2.9
	91370
	102470
	42052

	
	47
	住宅兼容商业
	25323.37
	2.9
	
	
	19710

	
	50
	住宅兼容商业
	52290.72
	2.9
	
	
	40708

	SG-2024
	52
	居住兼容商业
	32256.84
	2.9
	45570
	51270
	26229

	
	53
	商业
	15009.08
	1.2
	
	
	12201

	
	54
	商业
	15795.74
	1.2
	
	
	12840

	SG-2026
	39
	文化设施
	133576.78
	0.9
	16030
	18130
	18130

	SG-2027
	2
	商业
	9264.66
	2.0 
	84220
	94120
	7712

	
	4
	居住兼容商业
	26677.88
	2.9
	
	
	22204

	
	6
	商业
	14204.19
	2.0 
	
	
	11823

	
	8
	商业
	21402.64
	3.5
	
	
	17810

	
	9
	商业
	11012.17
	3.5
	
	
	9166

	
	10
	居住兼容商业
	30529.45
	2.9
	
	
	25405

	SG-2028
	11
	商业兼容住宅（40%）
	27111.21
	4.0 
	105790
	118690
	23252

	
	23
	商业
	26296.89
	3.8
	
	
	22556

	
	24
	商业兼容住宅（40%）
	28461.83
	3.0 
	
	
	24408

	
	25
	商业兼容住宅（40%）
	30297.21
	3.0 
	
	
	25986

	
	26
	商业
	26219.95
	3.8
	
	
	22487

	SG-2029
	18
	居住兼容商业
	36233.86
	2.9
	94280
	105380
	33307

	
	27
	商业兼容居住（40%）
	21040.53
	3.5
	
	
	19341

	
	28
	商业
	17993.14
	3.5
	
	
	16540

	
	29
	商业兼容居住（40%）
	20858.51
	3.5
	
	
	19175

	
	30
	商业
	18516.68
	8
	
	
	17018

	SG-2030
	42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63308.51
	2.9
	85230
	95730
	47772

	
	43
	居住兼容商业（兼容比例5%-10%）
	63556.1
	2.9
	
	
	47958

	SG-2031
	14
	商业兼容住宅（兼容比例≤35%）
	47251.83
	3.5
	71720
	80420
	39344

	
	16
	居住兼容商业
	49333.83
	2.9
	
	
	41076

	SG-2032
	57
	商业
	15327.49
	1.2
	59680
	66580
	11548

	
	58
	居住兼容商业
	73041.86
	2.9
	
	
	55032

	合计
	1006211.21
	2.76 
	653890
	732790
	732790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咨询对象52号地基本情况

	1
	咨询对象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52号地块

	2
	咨询时点
	2020年6月4日

	3
	市场价格
	3470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851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17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669
	详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3537

	
	
	大写
	叁仟伍佰叁拾柒万元整

	6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小写
	31168

	
	
	大写
	叁亿壹仟壹佰陆拾捌万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计取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3052
	——
	评估值/（1+5%）

	2.
	扣除项合计
	27489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27291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26229
	——
	依据上表企业提供

	2）
	相关税费
	1062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0
	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198
	0.6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5563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0.24%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669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其余咨询对象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及土增税计算过程与咨询对象52号地同理可得，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咨询对象
	宗地编号
	市场价格（万元）
	土地取得成本（万元）
	土地增值税（万元）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万元）

	1
	咨询对象1
	地块52
	34705
	26229
	1669
	31168

	2
	
	地块46
	52178
	42052
	1692
	47677

	3
	
	地块47
	27245
	19710
	1585
	24193

	4
	
	地块50
	57382
	40708
	3590
	50703

	5
	
	地块18
	39373
	33307
	785
	36468

	6
	
	地块42
	61571
	47772
	2574
	55682

	7
	
	地块43
	69744
	47958
	4837
	61152

	8
	
	地块58
	80937
	55032
	5808
	70772

	9
	
	地块16
	53608
	41076
	2403
	48319

	10
	
	地块4
	28703
	22204
	1221
	25937

	11
	
	地块10
	32847
	25405
	1398
	29681

	12
	咨询对象2
	地块27
	23271
	19341
	572
	21446

	13
	
	地块29
	23070
	19175
	566
	21262

	14
	
	地块14
	52773
	39344
	2706
	47226

	15
	
	地块11
	34269
	23252
	2474
	29950

	16
	
	地块24
	27255
	24408
	121
	25666

	17
	
	地块25
	25565
	25986
	0
	24189

	18
	咨询对象3
	地块28
	18528
	16540
	99
	17432

	19
	
	地块23
	29689
	22556
	1391
	26700

	20
	
	地块26
	29602
	22487
	1388
	26620

	21
	
	地块2
	5503
	7712
	0
	5207

	22
	
	地块6
	8437
	11823
	0
	7983

	23
	
	地块8
	22038
	17810
	700
	20152

	24
	
	地块9
	11227
	9166
	327
	10295

	25
	咨询对象4
	地块53
	5963
	12201
	0
	5642

	26
	
	地块54
	6276
	12840
	0
	5938

	27
	
	地块57
	6090
	11548
	0
	5762

	28
	咨询对象5
	地块30
	37963
	17018
	6427
	29492

	29
	咨询对象6
	SG-2026
	16313
	18130
	0
	15435

	合计　
	922125
	732790
	——
	828149


4、 咨询对象按整体考虑市场价格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咨询对象整体基本情况

	1
	咨询对象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六号线以南，八号线以北，汾东南路以东，太茅东路以西（宗地编号：SG-2026）等共29宗住宅、商业、文化设施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咨询时点
	2020年6月4日

	3
	市场价格
	92212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9180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461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33143
	详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82784

	
	
	大写
	捌亿贰仟柒佰捌拾肆万元整

	6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小写
	839341

	
	
	大写
	捌拾叁亿玖仟叁佰肆拾壹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计取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878214
	——
	评估值/（1+5%）

	2.
	扣除项合计
	767737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762468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732790
	——
	

	2）
	相关税费
	29678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0
	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5269
	0.6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10477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4.4%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33143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五、咨询对象扣除自持类用房余下部分市场价格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目前尚无规划明细，无法提供自持类用房所属具体宗地编号。咨询对象扣减拟建自持类用房余下部分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按项目整体考虑测算。根据委托人介绍，自持用房分别为购物中心、酒店、会展中心，规划建筑面积共计24.88万平方米，其中会展中心规划建筑面积为12.02平方米，酒店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8万平方米，购物中心规划建筑面积为4.86万平方米，分摊土地取得成本为54231万元。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土地未见自持相关权利限制，自持部分仅为委托人拟自营使用，故咨询对象自持部分可分别对应咨询对象4、5、6价格水平测算咨询对象自持用房价格，则有：

咨询对象自持用房市场价格

＝3311×48600÷10000＋2563×80000÷10000＋16313
＝52908（万元）

    咨询对象除自持类用房市场价格＝922125－52908＝869217（万元）

    咨询对象除自持类用房土地取得成本＝732790－54231＝678559（万元）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咨询对象除自持类用房部分基本情况

	1
	咨询对象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汾东大街，西至大运路，北至西桥村除自持部分地块

	2
	咨询时点
	2020年6月4日

	3
	市场价格
	869217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6358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435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35045
	详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81838

	
	
	大写
	捌亿壹仟捌佰叁拾捌万元整

	6
	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
	小写
	787379

	
	
	大写
	柒拾捌亿柒仟叁佰柒拾玖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计取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827826
	——
	评估值/（1+5%）

	2.
	扣除项合计
	711008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706041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678559
	——
	

	2）
	相关税费
	27482
	4.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0
	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4967
	0.6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16818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6.43%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35045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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